江苏省金山水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部财务管理办法
项目部的财务管理必须符合总公司的各项财务制度和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以控制成本费用、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以项目利润最大化为宗旨。

一．财务机构与会计人员 

1．项目部设财务办公室。

2．财务办公室由主办会计、出纳员组成，项目部财务人员由总公司选派，业务上接收总公司领导，对总公司负责，并代表总公司对项目部的各项经济活动进行监督。

3．财务主办负责项目部的各项财务工作，并协调好与项目部内部各部门以及与总公司的各项衔接工作。 

4．财务人员要认真执行岗位责任制，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对于违反财经纪律和财务制度的事项，必须拒绝付款、拒绝报销或拒绝执行，并及时向公司领导报告。 

5．财务人员调动工作或因故离职，必须与接替人员办理交接手续，没有办清交接手续的，不得离职，亦不得中断会计工作。移交交接包括移交人经管的会计凭证、报表、帐目、款项、公章、实物及未了事项等。移交交接由总公司财务部派人监交。 

二． 资金、费用管理 
1．财务人员要加强对资金及费用开支的管理，防止损失，杜绝浪费。 

2．严禁借帐户供外单位或个人使用，严禁为外单位或个人代收代支、转帐套现。 

3．银行帐户的帐号必须保密，非因业务需要不准外泄；禁止领用空白支票，所有空白支票及作废支票均必须存放保险柜内，严禁空白支票在使用前先盖上印鉴。  
4．银行帐户印鉴的使用实行分管并用制，即财务章由出纳保管，法人代表和会计私章由主办会计保管。印鉴保管人出差由总公司财务部委托他人代管。 

5．银行帐户往来应逐笔登记入帐，不准多笔汇总高收，也不准以收抵支记帐。按月与银行对帐单核对，未达收支，应作出调节逐笔调节平衡。 

6．库存现金不得超过5000元，不得以白条抵作现金。现金收支做到日清月结，确保库存现金的帐面余款与实际库存额相符，银行存款余款与银行对帐单相符，现金、银行日记帐数额分别与现金、银行存款总帐数额相符。
7．项目部次月资金计划应于月底前上报，经项目部领导审批后，由总公司财务部根据项目部的实际需求下拔。 

8．严格现金收支管理，除工资、零星采购、日常支出外，其余支出必须通过银行办理转帐结算，不得直接支付现金。
9．业务招待费单笔金额低于500元的支出，项目经理审批后，到财务室报销；单笔金额高于500元的支出，须报请项目经理和财务负责人审批后实施。项目部业务招待费支出总额不得超过工程结算收入的1.5‰。

10．项目部单笔金额低于（含等于）10000元或依据合同规定在30000元以内的支出，项目部经理审批后，到财务室报帐；单笔金额高于10000元或依据合同规定在30000元以上的支出，项目部经理审批后，须报送总公司领导审批后，方可到财务室报帐。严禁将单笔支出拆分支付，以规避上述规定。项目部每一采购项目累计金额超过30000元，必需签定合同或协议。

11．通讯费补贴标准见下表：

                                          单位： 元/人/月

	岗  位
	标  准
	备  注

	项目经理
	200
	

	施工员
	50-80
	具体由项目经理确定

	材料员
	150
	

	其他员工
	50
	


注：通讯费补贴凭相关发票每半年报销一次。
12．交通费每人每年补贴300元，凭相关发票报销。

13．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2008年2月12日

